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
 
壹、主旨：學生發生緊急傷病時，能做有效運用校園聯絡網及時之應對，妥善照護、迅速送醫，以維護學生之健康。
貳、依據：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3年10月26日北市教體字09338390300號函辦理。
二、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八十八年五月四日校護字第（八八）第二七七號函辦理。

參、處理原則：本校學生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，請在場人員（老師或學生）立即將病患送至健康中心或請醫護人員（護士或護理老師）到場急救，經學校醫護人員初步處理後，若需送醫治療，則醫護人員視狀況聯絡教官（導師）或計程車或119救護車將傷患送醫治療，並依私立再興國民小學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紀錄之。

肆、傷患護送原則：

一、學生在校上課期間，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，經健康中心初步處理後，如需送醫時，依下列護送原則：

1、一般情況（如頭痛、發燒、肚子痛、小割傷、扭傷等）：由護士通知家長或該班導師，送醫治療。

2、特殊情況（危急生命時，如大出血、骨折、休克、呼吸困難、急性氣喘、割傷、意識不清或昏迷等需急救情況）：由護士及高中教官﹔國中：生教組護送傷患隨車送醫治療並同時通知家長。

二、學生在校非上課期間，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經建康中心初步處理後，如需送醫時，應依下列護送原則：

1、一般情況（如頭痛、發燒、肚子痛、小割傷、扭傷等）：由值班人員或值班教官通知家長及該班導師，送醫治療。必要時由值班人員陪同送醫。

2、特殊情況（危急生命時，如大出血、骨折、休克、呼吸困難、急性氣喘、割傷、意識不清或昏迷等需急救情況）：由值班人員或訓導人員，護送傷患隨車送醫治療並同時通知家長及該班導師。

三、護送人員順序如下：

1、一般情況：家長或導師→訓導處→護士或護理老師。

2、特殊情況：醫護人員或訓導人員應隨車護送傷患至醫院治療。

	伍、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資源：


一、大量傷病患之緊急醫療救護：市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（119）

二、鄰近醫院：市立萬芳醫院（急診服務專線：29301255＃1201）

三、食物中毒採樣：文山區健康中心（22343501）

陸、職責分掌：

 一、護理人員：1.紀錄傷病情形並儘速向學務處主任及校長陳報，以利適時探視
及關懷必要。並向家長說明受傷或疾病發生及送醫處理情形。
2.並協助學生平安保險辦理事宜。

 二、導師：學生就醫協助聯絡家長，處理請假填報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及後續事宜。

三、教務處：安排護送教師之上課班級代課及請假事宜。

四、學務處：協助處理一切事宜。

五、輔導室：必要時，協助就醫學生心理輔導。

柒、凡護送傷患之教職員一律公假，護送人員送醫交通經費由相關經費核實支出。
捌、緊急時傷患醫療費用由校方預支，學生日後需歸還。如情況特殊，得檢據簽請校長核撥。

玖、本辦法經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 
